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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出台办法加强监管券商高管(10月26日)

文章作者：

  《国际金融报》消息，记者10月25日从中国证监会获悉，证监会近日颁布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加强对证券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动态持续监管，建立高管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办法将于11月15日起施行。 

    据证监会介绍，近年来证券市场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通过加强动态持续监管、实行责任追究、建立激励机制来进一步规范证

券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促进证券公司的健康发展。 

    证监会表示，《办法》对证券公司高管人员范围、申请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条件和程序、高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及证监会对高管

人员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方式、手段、相应程序及监管要求等作了规定。与1998年出台的《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

行办法》等规定相比，新《办法》有以下五大特点： 

    ——所规范的行为主体有所扩大。除将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履行高管职责的人员纳入管理范围外，还对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但未被证券公司选聘任职的人员也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严格了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条件。《办法》除要求高管人员具备相应的从业经历、担任管理职务的年限外，还必须通过证监

会认可的资质测试。 

    ——引入了“不适当人选”制度。《办法》借鉴了部分发达证券市场的做法，引入了“不适当人选”制度，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所在公司要解除其职务，任何公司两年内不得选聘其为高管人员。 

    ——强化了高管人员的责任。《办法》明确了高管人员的责任，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规定高管人员任职前要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

对确保客户资产和公司资产的安全、合法合规经营。如有违反，券商高管将被责令停职、撤换、宣布为不适当人选并处以警告、罚款、撤销

高管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了对高管人员的持续动态监管。证监会将对其加强日常监管，并建立高管人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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